
附件 3

一、社保证明开具指引

（一）缴纳人（父亲或母亲）为编外人员

1.操作指引









2021.5-2026.4

2021















2.样例



（二）缴纳人（父亲或母亲）为在编人员

1.操作指引











2021.05至2026.04









2021.05至2026.04



2.样例

社保、完税证明如有问题可咨询相关职能部门：区社保

局，电话 2169015；区税务局，电话 8212366。



二、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

（一）操作指引



2021.5至2026.4





（二）样例


